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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财农指〔2024〕01 号

平江县财政局 平江县乡村振兴局
关于下达 2024 年度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园艺示范中心、县直相关单位：

现将 2024 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后简

称衔接资金）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计划管理。本批下达的资金将从中央衔接资金（湘

财预〔2023〕0323 号）中安排 368.8569 万元，县级衔接资金中

安排 1401 万元，共计 1769.8569 万元。根据《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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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及《平江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管理办法》文件的有关要求，按计划直接将资金拨付到项目实

施单位，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县下达的项目计划执行，不得随意

提高补助标准和改变项目内容及资金投向，切实维护项目和资

金计划的严肃性。同时要迅速组织实施，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前实施完毕，不能按时完工的项目要向县乡村振兴局申请展期，

凡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实施造成闲置的资金，将收回项目资金，

重新安排。

二、强化资金监管。要严格按照《平江县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平政办函[2021]28 号）文件的有关要求，

项目资金要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专户管理。项目具备开工条

件后拨付不超过总额 30％的启动资金，其后在留足 3％质量保

证金外，按实际工程进度拨付资金,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再由

项目建设单位办理竣工财务决算。用于奖补产业发展等到户资

金，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律由行业主管单位建立打卡到户资

料，通过财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发放。同时，切实加强资

金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相、滞留、截留、挤占、

挪用衔接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发挥资金投入的最大效益。

三、抓好项目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落实项目

公示制、项目法人制、合同管理制、招投标工作制、工程监理

制、工程决算公开制等管理制度。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项

目，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村级微小型项目可按照村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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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方式直接委托村级组织自建自营。将资金打包到乡镇的村

级项目，实行乡镇负责制，乡镇人民政府为项目建设责任主体，

项目村村委会为项目建设实施主体，协调行业主管对其项目质

量进行监管；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的项目，实行行业部门

负责制，行业部门对项目质量进行监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或行业主管部门应成立项目验收小组，及时组织验收。

项目的竣工验收实行组长终身负责制。

四、全面公开公示。全面推行公告公示制度，凡施工前、

后不经公告公示的项目，一律不予验收、不予报账。实行行政

村公示制度，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所在村的政务公开栏或村民

主要活动场所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日。衔接资金项

目的公告共识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资

金用途、实施期限、绩效目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补助标准、

收益对象及项目完成情况等，同时公布项目监督单位及监督电

话、通讯地址或电子邮箱，并由公示主体留相关影像资料备查。

五、严格绩效考核。责任单位对衔接资金支出进度及使用

绩效承担主体责任，项目实施单位认真落实衔接资金绩效管理

及项目建设、公告公示制度要求，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各部门

按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

六、做好衔接资金绩效管理及和相关系统录入工作。一是

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国办发

〔2018〕35 号)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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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财办农〔2019〕68 号）等文件精神，继续对衔接资金

范围内的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地填报绩效

目标。二是配合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关于衔接资金动态监控系

统录入的相关工作。三是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街道）要根据

项目实施情况，将项目管理信息及时准确录入到《全国防止返

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项目管理模块当中。

附件：1.平江县 2024 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计划表

2.平江县2024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指标文安排项目汇总表

平江县财政局 平江县乡村振兴局

2024 年 01 月 14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附件1：

平江县2024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表               

制表单位：平江县乡村振兴局项目资金股                                                               单 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内容 金额 合计 备注

总计 1769.8569 1769.8569

部门小计 1199.8569 1199.8569

1 乡村振兴局

用于人居环境整治农户改厕 896

1021.1069用于支持脱贫户、监测户灾后产业帮扶 48.7089

对被县认定的就业帮扶车间，按收纳脱贫人口就业情况
给予补贴，支持产业发展。

76.398

2 林业局 向全县免费发放二年生容器嫁接良种油茶苗木 72.96万株 178.75 178.75

- 乡镇 村名 乡镇小计 570 570

1 木金乡 南塘村
木瓜河木金乡段河道治理项目，河道疏浚、河堤加固

0.22公里
65 65

2 伍市镇 普庆村 青秀路普庆路段提质改造长1470米，均宽6.2米。 48 48

3 伍市镇 普庆村 桥湾路段路基拓宽长700米，宽2米。 42 42

4 伍市镇 普祝村 普祝路段路基拓宽长1869米，宽1.9米。 115 115

5 梅仙镇 三里村
双龙至全和组道路与桥梁的维修及白改黑工程 ，工程长

1666.6米，4米宽，6666.6平方米
50 50

6 梅仙镇 三里村
双龙至北附道路拓宽硬化长833.5米，宽4米，共3334平

方米
40 40

7 梅仙镇 三里村 10个组供水管网维修1500 15 15

8 梅仙镇 三里村
坎上至坳上土地平整项目（含小田改大田、耕作路、排

灌渠），共计78亩。
63 63

9 梅仙镇 三里村
全和、塘坎、虎形组水渠硬化项目，规格40cm×40cm，

共计2416.6米
29 29

10 梅仙镇 三里村
坎上组水毁堰坝维修砌墈，长26.28米、高3.33米、宽2

米，共计175立方米
7 7

11 梅仙镇 三里村

竹坎上组下炭山塘、田屋组下炭山塘、竹马组烂泥洞山
塘、北江李树山塘、塘坎组道师洞山塘、新屋组年斗坡
山塘、塘坎组坪里山塘修复，堤排修复长共80米*宽2.5

米*高4米，计800立方米。

28 28

12 梅仙镇 三里村
超兴、全和组水毁河堤维修砌墈，长625米、高1.5米、

宽0.8米，共750立方米
30 30

13 梅仙镇 三里村
庙湾组排洪河堤浆砌石工程长643米，宽0.6米，高2米，

共计771.6立方米
27 27

14 梅仙镇 三坪村
三坪村大车组山塘修复。包括清淤280平方、堤坝混泥土
硬化140平方、基脚混泥土挡土墙70个立方、溢洪道重新

修缮19平方

5 5

15 梅仙镇 玳璋村
沙坳、朱家、张家水渠硬化项目，规格50CM*40CM，共计

350米，护坎硬化225米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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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平江县2024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指标文安排项目汇总表

制表单位：平江县财政局农业股 单位：元

序号 文号 摘       要 金额 级次
收款方 资金安排项目

批次 金额 指标结余 摘要
部门、乡镇 行政村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合计 103010000.00 17698569.00 85311431.00 

1
湘财预〔
2023〕
0323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
知（其中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1000万

元，欠发达国有林场
巩固提升任务160万
元，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发
展任务5841万元）

70,010,000.00 
中央衔接
（直达）

乡村振兴局 全县 产业发展

脱贫户、
监测户生
产经营性
技能培训

第一批 487,089.00

66,321,431.00乡村振兴局 全县 产业发展
就业帮扶

车间
第一批 763,980.00

林业局 全县 产业发展 送苗下乡 第一批 1,787,500.00

木金乡 南塘村 基础设施
木瓜河生
态修复

第一批 650,000.00

2
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

知
33,000,000.00 县级衔接

乡村振兴局 全县 基础设施
农村改厕

项目
第一批 8,960,000.00

18990000.00
梅仙镇 三里村 基础设施

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

设
第一批 3,000,000.00

伍市镇
普祝村
、普庆

村

基础设施
建设及产
业发展

伍市镇山
润油茶小
镇建设

第一批 2,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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